
 

簽     於總務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【此為研習用範本】 

主旨：關於本校「110 學年度學生午餐委外辦理」採購案專家學

者評選委員之篩選條件，陳請 鑒核。 

說明： 

一、旨揭採購案前已奉核以 111 年○月○日忠小總字第

1110001 號函請上級機關核准採最有利標決標（詳前

簽），經上級機關以 111 年○月○日桃教體字第

1110000001 號函復核准採最有利標決標方式辦理。 

二、為成立採購評選委員會辦理旨揭採購之評選，依政府採購

法第 94 條及「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」第 4 條第 1 項

規定，評選委員會須置委員 5 人以上，專家學者人數不得

少於三分之一。另依該準則第 4 條第 4 項規定，遴選專家

學者評選委員。 

三、本案建議採購評選委員會總額 7 人，分別為專家學者委員

3 人及專家學者以外委員 4 人，其中專家學者委員部分，

擬自工程會建置之專家學者建議名單資料庫採人工遴選專

家學者，建議篩選條件如下： 

(一)專長類科別：衛生學類-食品衛生(範例) 

(二)在職情況：退休(範例) 

(三)縣市別：臺北市.新北市.基隆市.桃園市.新竹縣.新竹市

(範例) 

(四)身分別：業界專家.學者-公立.學者-私立(範例) 

(五)專可用專家學者人數，20 人；欲挑選專家學者人數，3

人。 

擬辦：擬奉 核可後，辦理遴選委員及後續招標作業。 

 


